货物仓储协议书

甲方：武安市跃通汽车运输队（跃通库）

乙方：

甲、乙双方就中厚板仓储一事，本着优势互补互利的原则，就双方享有的权利和所应承担的义务，达成如下协议。

1、 甲方的责任：

1. 乙方从钢厂运到甲方仓储的货物，甲方应当，及时组织人员卸货，配备吊车和相关工具。

2. 甲方负责给乙方提供互联网办公系统，负责货物入库（规格、型号、材质等）的一切明细供给乙方查看，在货物保管期间，如造成货物丢失，亏吨、损坏应承担赔偿责任。

3. 甲方承诺本仓储24小时办公，装卸车服务。

2、 乙方的责任：

出货时乙方认真查看办公系统，把准确的货物规格、型号、材质、等一切明细及车号，以图片形式发到仓储QQ上，装车后是否放行，请急时明确指示本仓储。

3、 其他

1、 乙方对甲方存放的货物拥有所有权，甲方任何时候不准挪动、抵押、留置、买卖处理乙方货物。

2、 仓储费用按照钢厂到货磅单吨位计算，由乙方每吨6元，当月月底结算，（如需开增值税专用发票，需另加1元每吨）

3、 入库出库保存期限为30天，如超过30天，每天每吨需要增加0.1元保管费。

4、 双方签订的协议以，邮件、传真、复印件等同样有效，本协议一试两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。

5、 如发生争议双方协商解决，若双方协商未果，由合同签订履行地法院诉讼解决。

甲方：武安市跃通汽车运输队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：

法定代理人盖章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代理人签字盖章：

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